附件1
2018年度常州市优秀童诗创作大赛方案
一、活动宗旨
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，以“新时代、新少年、新诗篇”为主题，广泛征集评选、推广展示优秀少儿诗歌作品，运用诗教形式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，提升审美情趣和人文修养，从小争做立志向、有梦想，爱学习、爱劳动、爱祖国的时代新人。
二、参赛条件
立足常州，凡年龄在18周岁以下（1999年12月31日之后出生）的未成年人，均可采取实名方式报名参加。
三、活动时间
2018年1月—12月。
四、组织机构
1. 主办单位

常州市文明办、常州市教育局、常州市文联、常州市语委、常州广播电视台。
2. 承办单位
常州市文学艺术研究院、常州《翠苑》杂志、常州市青少年艺术协会。
五、活动安排
1. 创作投稿（2018年1—5月）。发布活动公告，组织发动全市幼儿园、中小学学生参与创作、修改和投稿，举办童诗创作辅导班，推出优秀童诗创作教程。组织初评和终评，确定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及优秀奖作品各若干。评出优秀指导老师奖若干名，予以表彰奖励。推送优秀作品参加省级第三届“童心里的诗篇”少儿诗会。
2. 获奖作品集结出版（2018年6月）。主办方将获奖作品集中汇编，开展插画征集，出版《翠苑》杂志增刊，全国公开发行，并赠送给获奖作者。
3. 颁奖仪式系列活动（2018年7月）。举办颁奖仪式及朗诵音乐会，届时将邀请专家学者、获奖作者、优秀指导老师、学校代表等参加。
4. 获奖作品宣传推广（2018年8—12月）。结合“文化点亮生活”活动，适时举办童诗诵读、优秀作品分享会等活动，推荐优秀童诗作品参与录制常州音乐广播（FM93.5）诗歌欣赏栏目《遇见诗歌》；运用中小学、各级各类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、青少年宫、妇儿活动中心、学校少年宫等校内外活动阵地，组织开展诵读和传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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